附件3：

加油站（含散装汽油）安全检查表

企业名称：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项目
	检查结果
	备注

	一、安全管理

	1
	证照齐全、有效（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工商营业执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等）。
	
	

	2
	安全评价报告结果与现场实际相符，报告在有效期内；改扩建项目经过合规性审查。
	
	

	3
	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并公布实施。
	
	

	4
	从业人员持证上岗，上岗证在有效期内。
	
	

	5
	制订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进行应急演练；应急器材存放在安全、便于取用的地方，并有专人负责保管，定期校验和维护。
	
	

	6
	加油站应设置禁烟、禁火、禁止使用手机的告示牌，车辆入口和出口应分开设置，并设置进、出标识。
	
	

	二、消防管理

	7
	易燃易爆建筑物或者场所依法通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且使用情况与消防验收时确定的使用性质相符。
	
	

	8
	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不应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应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9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应保持畅通，防火分区不应改变，防火间距应不被占用。
	
	

	10
	应制定制定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11
	组织防火检查、消防演练和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12
	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应定期组织维修保养，保持完好有效；电器线路、燃气管路应定期维护保养、检测。
	
	

	13
	二级以上加油站、加油加气合建站（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开展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
	
	

	三、加油、卸油作业

	14
	加油时不得发生溢油情况；遇突发事件时应立即停止加油作业；严禁向塑料容器内直接加注汽油。
	
	

	15
	卸油前应将防静电接地夹夹在油罐车专用导静电端子上；备好消防器材，并在卸油现场设置“正在卸油，严禁烟火”警示牌、警示线。
	
	

	16
	卸油过程中加油站员工、油罐车司机和押运员全过程在卸油作业现场做好安全监护，不得从事与卸油作业无关的事情；遇突发事件应立即停止卸油作业。
	
	

	四、散装汽油管理

	17
	建立落实安全防范负责人制度
	
	

	18
	加油站每班次至少应当确定一名人员作为站内安全员，开展安全工作
	
	

	19
	加油站应安装散装汽油销售实名登记系统并保持系统完好，按要求落实信息录入和系统维护工作。
	
	

	20
	加油站点应指定专机销售散装汽油，专机应有标示，并张贴实名登记提示。
	
	

	21
	加油站点应严格自助式加油机管理，严防利用自助式加油机违规购销散装汽油。
	
	

	22
	加油站点应严格落实销售散装汽油实名登记措施，通过实名登记系统采集购买人相关信息并上报。
	
	

	23
	重点地区、治安环境复杂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加油站，夜班营业时段应配备保安员开展巡逻值守工作。
	
	

	24
	加油站点发现疑人疑事应及时报警或向相关监管部门报告。
	
	

	25
	加油站应当配备胶皮棍等防护用品，并对员工进行培训，确保熟练使用。
	
	


